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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新型城镇化建设税费减免政策指南

为充分发挥税收引导作用，支持我省城市社区综合服务设

施、老旧小区改造、城镇基础设施等新型城镇化建设，我们全面

梳理了国家和省出台的相关税费减免政策，汇编形成政策指南，

供相关经济主体参考。

一、国家层面税费减免政策

1. 企业取得专项用途财政性资金不征收企业所得税

政策内容：企业从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财政部门及其他部

门取得的应计入收入总额的财政性资金，符合条件的可以作为不

征税收入，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从收入总额中减除。

适用条件：专项用途财政性资金需同时符合三方面条件，一

是企业能够提供规定资金专项用途的资金拨付文件；二是财政部

门或其他拨付资金的政府部门对该资金有专门的资金管理办法

或具体管理要求；三是企业对该资金以及以该资金发生的支出单

独进行核算。

2. 企业取得财政补贴收入不征收增值税

政策内容：企业取得符合条件的财政补贴收入，不征收增值

税。

适用条件：纳税人取得的财政补贴收入，与其销售货物、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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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服务、无形资产、不动产的收入或者数量挂钩的，应按规定

计算缴纳增值税；企业取得的其他情形的财政补贴收入，不属于

增值税应税收入，不征收增值税。

3. 企业取得划拨地不征收契税

政策内容：企业以划拨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权，不征收契税。

适用条件：以划拨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权。

4. 社区家庭服务机构增值税优惠

政策内容：为社区提供养老、托育、家政等服务的机构提供

社区养老、托育、家政服务取得的收入，免征增值税。

适用条件：符合《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发展改革委、民

政部、商务部、卫生健康关于养老、托育、家政等社区家庭服务

业税费优惠政策的公告》（公告 2019 年第 76 号）规定的社区家

庭服务机构。

5. 社区家庭服务机构企业所得税优惠

政策内容：为社区提供养老、托育、家政等服务的机构提供

社区养老、托育、家政服务取得的收入，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

减按 90%计入收入总额。

适用条件：符合《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发展改革委、民

政部、商务部、卫生健康关于养老、托育、家政等社区家庭服务

业税费优惠政策的公告》（公告 2019 年第 76 号）规定的社区家

庭服务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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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社区家庭服务机构契税优惠

政策内容：为社区提供养老、托育、家政等服务的机构承受

房屋、土地用于提供社区养老、托育、家政服务的，免征契税。

适用条件：符合《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发展改革委、民

政部、商务部、卫生健康关于养老、托育、家政等社区家庭服务

业税费优惠政策的公告》（公告 2019 年第 76号）规定的社区家

庭服务机构。

7. 社区家庭服务机构相关政府性基金、行政事业性收费减

免

政策内容：为社区提供养老、托育、家政等服务的机构用于

提供社区养老、托育、家政服务的房产、土地，免征不动产登记

费、耕地开垦费、土地复垦费、土地闲置费；用于提供社区养老、

托育、家政服务的建设项目，免征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确因地

质条件等原因无法修建防空地下室的，免征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

费。

适用条件：符合《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发展改革委、民

政部、商务部、卫生健康关于养老、托育、家政等社区家庭服务

业税费优惠政策的公告》（公告 2019 年第 76号）规定的社区家

庭服务机构。

8. 社区家庭服务机构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优惠

政策内容：为社区提供养老、托育、家政等服务的机构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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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其通过承租、无偿使用等方式取得并用于提供社区养老、托育、

家政服务的房产、土地，免征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

适用条件：符合《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发展改革委、民

政部、商务部、卫生健康关于养老、托育、家政等社区家庭服务

业税费优惠政策的公告》（公告 2019 年第 76 号）规定的社区家

庭服务机构。

9. 托儿所、幼儿园增值税优惠

政策内容：托儿所、幼儿园提供的保育和教育服务，免征增

值税。

适用条件：符合《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全面推开营业

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的通知》（财税〔2016〕36 号）规定的托儿所、

幼儿园。

10. 养老机构增值税优惠

政策内容：养老机构提供的养老服务，免征增值税。

适用条件：符合《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全面推开营业

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的通知》（财税〔2016〕36 号）规定的养老机

构。

11. 医疗机构增值税优惠

政策内容：医疗机构提供的医疗服务，免征增值税。

适用条件：符合《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全面推开营业

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的通知》（财税〔2016〕36 号）规定的医疗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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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

12. 从事学历教育的学校增值税优惠

政策内容：从事学历教育的学校提供的教育服务，免征增值

税。

适用条件：符合《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全面推开营业

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的通知》（财税〔2016〕36 号）规定的学校。

13. 公共基础设施项目企业所得税优惠

政策内容：企业从事《公共基础设施项目企业所得税优惠目

录》内符合相关条件和技术标准及国家投资管理相关规定，于

2008 年 1月 1日后经批准的公共基础设施项目，其投资经营的所

得，自该项目取得第一笔生产经营收入所属纳税年度起，第一年

至第三年免征企业所得税，第四年至第六年减半征收企业所得

税。

适用条件：符合《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执行公共基础

设施项目企业所得税优惠目录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08〕

46 号）、《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公布公共

基础设施项目企业所得税优惠目录（2008 年版）的通知》（财税

〔2008〕116 号）规定的企业。

14. 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减免

政策内容：自 2020 年 1月 1日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用人

单位安排残疾人就业的比例达到 1%（含）以上，但未达到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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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按规定应缴费额的 50%缴纳残疾人就业保障金；用人单位安

排残疾人就业比例在 1%以下的，按规定应缴费额的 90%缴纳残疾

人就业保障金;在职职工人数在 30人（含）以下的企业，暂免征

收残疾人就业保障金。

适用条件：安排残疾人就业未达到规定比例的企业;在职职

工人数在 30 人（含）以下的企业。

15. 免征文化事业建设费

政策内容：自 2020 年 1月 1日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免征

文化事业建设费。

适用条件：提供广告服务的广告媒介单位和户外广告经营单

位以及提供娱乐服务的单位和个人。

二、省级层面税费减免政策

16. 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困难减免

政策内容：企业承担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老旧小区改造任务，

缴纳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确有困难的，可申请减免房产税、

城镇土地使用税。

适用条件：符合《山东省地方税务局关于明确城镇土地使用

税困难减免税有关事项的公告》（山东省地方税务局公告 2018

年第 6号）、《山东省地方税务局关于明确房产税困难减免税有

关事项的公告》（山东省地方税务局公告 2018 年第 7 号）规定

的困难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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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为服务业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减免租金对应房产税、

城镇土地使用税优惠

政策内容：自 2020 年 1月 1日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出租

人为服务业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减免租金的，对减免租金部分

对应的房产、土地，可按减免租金月份数和减免比例减免房产税、

城镇土地使用税。

适用条件：为相关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减免租金的出租

人。

18. 减征小规模纳税人“六税两费”

政策内容：自 2019 年 1月 1日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对增

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减按 50%征收资源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房产

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印花税（不含证券交易印花税）、耕地占

用税和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

适用条件：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

19. 招用自主就业退役士兵的企业税收优惠

政策内容：自 2019 年 1月 1日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企业

招用自主就业退役士兵，与其签订 1年以上期限劳动合同并依法

缴纳社会保险费的，自签订劳动合同并缴纳社会保险当月起，在

3 年内按实际招用人数予以定额依次扣减增值税、城市维护建设

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和企业所得税，定额标准为每人

每年 900O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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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条件：招用自主就业退役士兵的企业。

20. 招用重点群体的企业可享受税收优惠政策

政策内容：自 2019 年 1月 1日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企业

招用建档立卡贫困人口，以及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公共就业

服务机构登记失业半年以上且持《就业创业证》或《就业失业登

记证》(注明“企业吸纳税收政策”)的人员，与其签订 1年以上

期限劳动合同并依法缴纳社会保险费的，自签订劳动合同并缴纳

社会保险当月起，在 3年内按实际招用人数予以定额依次扣减增

值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和企业所得

税，定额标准为每人每年 7800 元。

适用条件：招用重点群体的企业。


